
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处

研字〔2023〕35号

关于开展“推动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导师专题

网络培训的通知

各硕士点，参训导师：

为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研究生导

师队伍建设，促进研究生导师自身素质、指导水平和培养质量

的提升，根据《湖北文理学院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

责实施细则（试行）》和《湖北文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

管理实施细则》等文件要求。经研究，学校决定开展“推动研

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 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导师专题网络

培训。现将具体安排公布如下：

一、培训对象

未参加集中培训的研究生导师，重点选派有 2023 年招生

资格的导师。原则上导师 3 年聘期内至少完成 1 次集中培训。



二、培训经费

从各硕士点研究生教育专项经费支出。

三、培训安排

1.6 月 30 日前，各硕士点遴选确定参训导师名单，并报研

究生处备案；

2.7 月 9 日前，研究生处对接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做好开

班准备工作；

3.7 月 10 日至 11 月 10 日，导师培训学习。

四、培训目标

培训立足于党的二十大对于教育、科技、人才工作的一体

化部署，聚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根本任务，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深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引导研究生导师队伍坚持“四

为”方针，明确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的

工作主线，践行学术规范，维护学术道德，构建和谐导学关

系。不断提升学业辅导、科研指导、心理疏导等方面的能力和

水平，自觉做研究生成长成才的责任人、引路人和知心人，全

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让更多研究生人才在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的使命中谱写人生的壮丽华章。

五、培训方式

本次培训依托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学

习平台（网址：www.enaea.edu.cn）组织实施。参训学员用上

报手机号，使用初始密码 123456 登录即可学习，也可以直接

下载移动客户端（学习公社 app）随时登录学习。



六、学习任务

培训分为课程学习、研修总结两个环节。

（一）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已预先统一打入

“我的学习－必修课”课表中，选修课已预先统一打入“我的

学习－选修课”课表中。参训学员须完成规定学时的课程学习

任务。

（二）研修总结

培训后期，参训学员要结合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和自身工

作实际，撰写一篇心得体会作为本次培训的研修总结。在“我

的学习－研修总结”一栏提交展示。

撰写要求：主题鲜明、条理清晰、结构完整、逻辑严谨、

认真原创、杜绝抄袭，字数不少于 800 字。

七、考核认证

（一）考核要求

1.课程学习：不少于 40 学时（45 分钟/学时，共 1800 分

钟），权重 70%；

2.研修总结：1 篇，权重 30%。

（二）考核认证

11 月 10 前完成所有考核要求，总学时达到 40 学时及以上

的学员可以进入“教学服务－电子证书”栏目在线打印“学时

证明”。



八、管理服务

学习过程中如有问题可通过以下渠道进行咨询：

（一）咨询研究生处孟老师：电话 0710-3592707。

（二）咨询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中国教育干部网络学院：

1.通过平台登录后的客服浮窗咨询客服老师：

周一至周五：8:30—12:00，13:00—17:30。

2.学员服务热线电话：400-811-9908

服务时间：8:30-12:00，13:00-17:30，19:00-22:00。周

末及节假日照常值班。

3.通过平台登录后页面右侧的“平台操作咨询”窗口留言

咨询。

附件：1.参训导师报名汇总表

2.2021—2022 年已参训导师名单

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处

2023年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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